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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委員會 

委員暨工作人員名冊 

主任委員：吳清基 

副主任委員：黃玉振、孫大川 

委員：童春發、張莉娜、曾貴惠、蔡正明、李素琴、吳博明、胡志濤 

 

總幹事：曾聖元 

副總幹事：張錫勳 

執行秘書：溫璧綾 

 

承辦單位：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 

行政組：胡智偉、李佳穎、邱瓊儀、廖碧蘭 

會計組：彭雲貞、彭瓊瑩、陳桂鈴、王香婷 

出納組：林瑜美、廖娟鳯 

 

協辦單位：國立臺北教育大學音樂系、臺北縣立三和國民中學、弦音樂器社 

行政組：吳博明、呂雲貞、陳海明、黃照容、馮硯文、余立昌 

報到組：廖碧蘭、鄧昌蔚、陳國鐘、王燕真、許翠紋、陳建宏 

場控組：莊璧華、胡碧燕、三和國中義工媽媽 

計分組：邱瓊儀、楊東一、林美煌、張憶欣、黃婉兒 

錄影組：陳建宏、林甘甘、吳淑娟、張蕙茹 

交通引導組：董永利、潘薇安、黃啟忠、蕭振義 

服務組：劉昭宏、黃旭吟、徐詩芸、顏伯峰、莊璧華、胡碧燕、三和國中義工媽媽 

醫護組：陳夢真、張秀琗、三和國中義工媽媽 

休息區秩序組：邱裕原、李俊賢、施和廷、王江龍 

司儀組：胡志濤、馮勝苓、李櫻花、曾瑄惠、胡佳雯 

評審服務組：李佳穎、李淑容、蘇麗芬、林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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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場次一覽表 
決賽日期：99 年 4 月 6 日至 9 日 

場次 日期 時間 比賽組別 

開幕式 4 月 6 日(二) 上午 9:00~10:00  

第一場 4 月 6 日(二) 上午 10:30~12:00 

福佬語系類： 

高中組 9隊 

 

第二場 4 月 6 日(二) 下午 13:30~16:30 

福佬語系類： 

國小組 25 隊 

 

第三場 4 月 7 日(三) 上午 9:00~12:00 

福佬語系類： 

國中組 18 隊 

 

第四場 4 月 7 日(三) 下午 13:30~16:30 

福佬語系類： 

教師組 8隊 

 

第五場 4 月 8 日(四) 上午 09:00~12:00 

客家語系類： 

國小組 22 隊 

 

第六場 4 月 8 日(四) 下午 13:30~16:30 

客家語系類： 

國中組 12 隊 

高中組 6 隊 

教師組 4 隊 

 

第七場 4 月 9 日(五) 上午 09:00~12:00 

原住民語系類： 

國小組 17 隊 

 

第八場 4 月 9 日(五) 下午 13:30~16:30 

原住民語系類： 

國中組 12 隊 

高中組 4 隊 

教師組 3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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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賽程表 
第一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6 日(二)上午 8:30~8:50 

開幕時間:上午 9:00 

比賽時間:上午 10:3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福佬語系類：高中組 9隊 

出場序 縣 市 （ 區 ） 參 賽 學 校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宜 蘭 縣 國 立 蘭 陽 女 子 高 級 中 學春宵吟 丟丟銅仔 
 

2 彰 化 市 國 立 彰 化 高 級 中 學四季紅 天烏烏 
 

3 基 隆 市 私立培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四季紅 風吹 
 

4 嘉 義 市 國 立 嘉 義 女 子 高 級 中 學四季紅 向前行 
 

5 台 北 市 ( 東 區 ) 台 北 市 立 大 同 高 級 中 學一粒米 天烏烏 
 

6 台 北 縣 ( 中 二 區 ) 國 立 板 橋 高 級 中 學一粒米 丟丟銅仔 
 

7 台 北 市 ( 南 區 ) 台 北 市 立 萬 芳 高 級 中 學一粒米 天烏烏 
 

8 台 北 縣 ( 東 區 ) 私 立 崇 光 女 子 高 級 中 學四季紅 一條蕃薯 
 

9 台 北 市 ( 西 區 )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四季紅 丟丟銅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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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6 日(二)下午 13:00~13:20 

比賽時間:下午 13:3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福佬語系類：國小組 25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台 北 縣 ( 西 區 ) 麗 林 國 小稻草人 丟丟銅仔 
 

2 台 北 市 ( 南 區 ) 建 安 國 小稻草人 丟丟銅仔 
 

3 台 北 縣 ( 東 區 ) 秀 峰 國 小阿婆擱跋倒 點仔膠 
 

4 台 北 市 ( 東 區 ) 東 湖 國 小稻草人 點仔膠 
 

5 南 投 縣 草 屯 國 小阿婆擱跋倒 永遠的故鄉 
 

6 台 中 市 文 昌 國 小稻草人 大頭旺仔一粒珠 
 

7 台 中 縣 （ 一 區 ） 追 分 國 小稻草人 一個姓布 
 

8 嘉 義 縣 祥 和 國 小阿婆擱跋倒 大頭旺仔一粒珠 
 

9 花 蓮 縣 明 義 國 小稻草人 搖仔搖 
 

10 台 南 縣 青 山 國 小稻草人 草仔枝 
 

11 彰 化 縣 靜 修 國 小稻草人 丟丟銅仔 
 

12 高 雄 縣 仁 武 國 小阿婆擱跋倒 問田蠳 
 

13 台 北 縣 ( 中 二 區 ) 莒 光 國 小稻草人 西北雨 
 

14 台 北 市 ( 北 區 ) 雨 農 國 小稻草人 一的炒米蔥 
 

15 基 隆 市 碇 內 國 小阿婆擱跋倒 丟丟銅仔 
 

16 台 北 縣 （ 中 一 區 ） 秀 朗 國 小稻草人 水某大富貴 
 

17 台 東 縣 台 東 大 學 附 小阿婆擱跋倒 天頂的星 
 

18 嘉 義 市 宣 信 國 小阿婆擱跋倒 永遠的故鄉 
 

19 雲 林 縣 雲 林 國 小稻草人 出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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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20 台 南 市 文 元 國 小稻草人 伊是咱的寶貝 
 

21 苗 栗 縣 福 星 國 小稻草人 點心狚 
 

22 台 中 縣 （ 二 區 ） 順 天 國 小稻草人 問田蠳 
 

23 新 竹 市 虎 林 國 小稻草人 台灣的搖籃 
 

24 桃 園 縣 （ 北 區 ） 同 德 國 小稻草人 天烏烏要落雨 
 

25 台 北 市 ( 西 區 ) 五 常 國 小阿婆擱跋倒 大頭旺仔一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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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7 日(三)上午 8:30~8:50 

比賽時間:上午 9:0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福佬語系類：國中組 18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台北縣(中一區) 明 德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牽罟 稻草人 
 

2 台 北 縣 ( 東 區 ) 崇 光 女 中 國 中 部牽罟 母親的名叫台灣 
 

3 台 北 市 ( 西 區 ) 大 直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阮的愛底這 火金姑叨位去 
 

4 台中縣（一區） 豐 南 國 中阮的愛底這 永遠的故鄉 
 

5 桃 園 縣 ( 北 區 ) 大 成 國 中阮的愛底這 永遠的故鄉 
 

6 花 蓮 縣 自 強 國 中牽罟 反璞歸真 
 

7 南 投 縣 大 成 國 中牽罟 問田蠳 
 

8 雲 林 縣 土 庫 國 中阮的愛底這 火金姑叨位去 
 

9 澎 湖 縣 馬 公 國 中牽罟 傷痕之歌 
 

10 台北縣(中二區) 三 重 高 中 國 中 部牽罟 點心担 
 

11 台 北 市 ( 北 區 ) 私 立 華 興 中 學 國 中 部牽罟 永遠的故鄉 
 

12 台 中 市 曉 明 女 中 國 中 部阮的愛底這 台灣是寶島 
 

13 台 南 縣 永 康 國 中牽罟 一支草 
 

14 台 南 市 建 興 國 中牽罟 
風吹  

15 新 竹 市 三 民 國 中牽罟 二水的月娘 
 

16 台北縣(中一區) 樹 林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牽罟 上美的花 
 

17 桃園縣（南區） 新 明 國 中牽罟 火金姑叼位去 
 

18 台北市（東區） 敦 化 國 中牽罟 阿爸的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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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7 日(三)下午 13:00~13:20 

比賽時間:下午 13:3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福佬語系類：教師組 8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南 投 縣 南投鐸聲室內合唱團草仔枝 雖然行過死蔭的山谷  

2 台 北 市 ( 北 區 ) 石 牌 國 小因為有你 滿山春色  

3 台 北 市 ( 南 區 ) 建 安 國 小草仔枝 阿爸的風吹  

4 台 東 縣 南島社區大學合唱團一粒米 板橋查某  

5 新 竹 市 新 竹 女 中草仔枝 丟丟銅仔  

6 桃 園 縣 ( 北 區 ) 桃園縣鐸聲合唱團一粒米 風吹  

7 彰 化 縣 彰化縣教師合唱團草仔枝 台灣是寶島  

8 台 南 縣 勝 利 國 小草仔枝 出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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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8 日(四)上午 8:30~8:50 

比賽時間:上午 9:0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客家語系類：國小組 22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雲 林 縣 雲 林 國 小紙鷂 糖ㄅㄅ 
 

2 花 蓮 縣 明 里 國 小阿丑伯 客家童謠組曲 
 

3 桃 園 縣 （ 南 區 ） 華 勛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蛤蟆歌 
 

4 桃 園 縣 ( 北 區 ) 南 興 國 小紙鷂 客謠組曲 
 

5 屏 東 縣 豐 田 國 小紙鷂 客家歌謠組曲 
 

6 台 北 市 ( 東 區 ) 光 復 國 小阿丑伯 月光光 
 

7 台 北 縣 ( 中 二 區 ) 正 義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花樹下 
 

8 南 投 縣 埔 里 國 小阿丑伯 客家謎歌 
 

9 台 北 市 ( 南 區 ) 私 立 新 民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花樹下 
 

10 新 竹 縣 竹 北 國 小紙鷂 紅梅 
 

11 台 北 縣 ( 西 區 ) 新 莊 國 小紙鷂 客家本色 
 

12 台 南 縣 崑 山 國 小阿丑伯 撐船調 
 

13 新 竹 市 西 門 國 小阿丑伯 十八姑娘 
 

14 基 隆 市 東 信 國 小紙鷂 蛤蟆歌 
 

15 高 雄 市 ( 北 區 ) 莊 敬 國 小紙鷂 要去奈 
 

16 台 北 市 ( 北 區 ) 百 齡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花樹下 
 

17 台 中 縣 （ 一 區 ） 新 社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好地方 
 

18 苗 栗 縣 建 國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客家童謠組曲 
 

19 台 中 市 東 海 大 學 附 屬 國 小阿丑伯 花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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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20 台 中 縣 （ 二 區 ） 葫 蘆 墩 國 小阿啾箭，尾駝駝 撐船調 
 

21 台 北 縣 ( 東 區 ) 秀 峰 國 小紙鷂 農家樂 
 

22 台 北 縣 ( 中 一 區 ) 秀 山 國 小阿丑伯 蛤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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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8 日(四)下午 13:00~13:20 

比賽時間:下午 13:3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客家語系類：國中組 12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苗 栗 縣大 倫 國 中噥噥公，噥噥婆 客家本色  

2 台北市(北區)蘭 雅 國 中平板  花樹下  
 

3 台北縣(中二區)明 志 國 中撐船調  十八姑娘  
 

4 台中縣（一區）東 勢 國 中撐船調  天公落水調 
 

5 新 竹 市光 華 國 中撐船調  花樹下  
 

6 台北市(東區)敦 化 國 中撐船調  花樹下  
 

7 台北市(東區)東 湖 國 中噥噥公，噥噥婆 
花樹下 

、十八姑娘 

 

8 南 投 縣水 里 國 中撐船調  十八姑娘  
 

9 台北縣(中一區)樹 林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平板  花樹下  
 

10 新 竹 縣竹 東 國 中撐船調  客家本色  
 

11 桃園縣(南區)新 屋 國 中撐船調  十八姑娘  
 

12 台 南 市建 興 國 中撐船調  月光光   

 

客家語系類：高中組 6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台北市(東區)台北市立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一領蓬線衫 客家本色  

2 基 隆 市國 立 基 隆 女 子 高 級 中 學一領蓬線衫 花樹下  

3 台北市(西區)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一領蓬線衫 十八姑娘  

4 台中縣(一區)國 立 大 里 高 級 中 學一領蓬線衫 桃花開  

5 台北市(南區)台 北 市 立 萬 芳 高 級 中 學一領蓬線衫 天空落水  

6 桃園縣(南區)國立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一領蓬線衫 十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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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語系類：教師組 4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新 竹 縣新 竹 縣 教 師 合 唱 團撐船調 挑擔歌 
 

2 澎 湖 縣半 天 鳥 教 師 合 唱 團撐船調 落水天 
 

3 台 東 縣南 島 社 區 大 學 合 唱 團撐船調 客家本色 
 

4 南 投 縣南 投 鐸 聲 室 內 合 唱 團撐船調 十八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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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9 日(五)上午 8:30~8:50 

比賽時間:上午 9:0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原住民語系類：國小組 17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新 竹 縣桃 山 國 小難以忘懷  伊人的心  
 

2 屏 東 縣佳 義 國 小拉伊娜  來甦  
 

3 台 北 市 ( 南 區 )建 安 國 小難以忘懷  三首台灣原住民歌謠  
 

4 台北縣（中一區）秀 朗 國 小邵族杵歌  盡情歡唱  
 

5 台 北 市 ( 東 區 )民 權 國 小拉伊娜  來甦  
 

6 台 北 縣 ( 西 區 )麗 園 國 小拉伊娜  再見吧!愛人  
 

7 台中縣（一區）達 觀 國 小難以忘懷  盡情歡唱  
 

8 南 投 縣人 和 國 小拉伊娜  布農童謠組曲  
 

9 台 北 市 ( 西 區 )東 門 國 小難以忘懷  豐年祭  
 

10 苗 栗 縣建 國 國 小拉伊娜 祖之禮讚 
 

11 台 中 市永 安 國 小拉伊娜 豐年祭 
 

12 桃 園 縣 ( 北 區 )羅 浮 國 小難以忘懷 泰雅山地小孩之歌 
 

13 花 蓮 縣卓 楓 國 小拉依娜 布農童謠組曲改編 
 

14 台 東 縣廣 原 國 小拉伊娜 獵祭 
 

15 台 北 縣 ( 東 區 )大 豐 國 小拉伊娜 魯凱族戀歌 
 

16 基 隆 市東 信 國 小杵歌 豐年祭 
 

17 台北縣(中二區)頂 埔 國 小難以忘懷 豐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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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報到時間:99 年 4 月 9 日(五)下午 13:00~13:20 

比賽時間:下午 13:30 

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中 

原住民語系類：國中組 12 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苗 栗 縣 南 莊 國 中奮起吧!泰雅子孫 泰雅山地小孩之歌
 

2 台 東 縣 關 山 國 中小米收穫祭之歌 魯凱族拉依邦 
 

3 台北市(東區) 東 湖 國 中 Na Lu Wan 收穫歌、收割歌 
 

4 南 投 縣 信 義 國 中小米收穫祭之歌 布農山歌 
 

5 台 南 市 中 山 國 中 Na Lu Wan 
Limcedan no 

Falagaw 

 

6 屏 東 縣 牡 丹 國 中 Na Lu Wan 豐年祭 
 

7 宜 蘭 縣 南 澳 高 中 附 設 國 中 部奮起吧!泰雅子孫 
泰雅組曲(辛勤工

作歌、收割歌) 

 

8 新 竹 縣 五 峰 國 中奮起吧!泰雅子孫 起來吧!太魯閣 
 

9 花 蓮 縣 富 北 國 中小米收穫祭之歌 誰在山上放槍 
 

10 嘉 義 縣 阿 里 山 國 民 中 小 學小米收穫祭之歌 自創曲 
 

11 台北市(西區) 新 興 國 中奮起吧!泰雅子孫 
卑南族歌謠(二部

合唱) 

 

12 高 雄 縣 桃 源 國 中 Na Lu Wan 布農族的歌謠 
 

 

原住民語系類：高中組 4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台中縣（一區） 國 立 大 里 高 級 中 學快樂的聚會 鬼湖之戀 
 

2 台 東 縣 國 立 台 東 高 級 中 學快樂的聚會 山海歡唱 
 

3 台北市(西區) 台北市立中山女子高級中學快樂的聚會 魯凱族戀歌 
 

4 新 竹 市 新 竹 女 中快樂的聚會 山海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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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語系類：教師組 3隊 

出場序 縣市（區） 參賽學校 指定曲 自選曲 備註

1 基 隆 市基 隆 市 教 師 合 唱 團跳月 魯凱族戀歌 
 

2 苗 栗 縣原 住 民 合 唱 團跳月 山海歡唱 
 

3 台北縣(中二區)原 住 民 教 師 合 唱 團來甦 原住民族歌謠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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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 

壹、 名稱：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貳、目的：為培養教師與學生學習鄉土歌謠及母語之興趣，加強各級學校師生對多元文化的

認識，並推展鄉土歌謠教學，以落實本土音樂教育，特舉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

比賽。 

參、組織：設「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由下列單位組成之。 

 一、指導單位： 

    教育部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 

三、承辦單位：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各縣市政府 

四、協辦單位： 

      台北縣政府教育局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台北縣立三和國民中學 

弦音樂器社 

      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 

肆、比賽組別： 

    由各縣市（區）派隊參加，計分下列四組— 

（一） 國小組（就讀於公私立小學學生組成之團隊，不得跨校組之） 

（二） 國中組（就讀於公私立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組成之團隊，不得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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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之） 

（三） 高中組（就讀於公私立高級中學高中部及高級職業學校、五專一、二、三年級

及七年一貫制大學一、二、三年級之學生組成之團隊，不得跨校組之） 
（四） 教師組（任教於同一縣市之公私立學校教師及退休教師組成之團隊，得跨校組

之，退休教師人數不得逾全隊三分之一） 

 

伍、比賽項目： 

    各組均分下列三類— 

（一） 福佬語系類。 

（二） 客家語系類。 

（三） 原住民語系類。 

陸、比賽規定： 

一、初賽辦法由各縣市政府依本實施要點相關條文自訂，若有任何疑義可連繫本會釋疑。 

二、決賽規定如下： 

   （一）演唱形式為合唱，每隊可設指揮一人及伴奏若干人，也可無需伴奏，各隊人數

以不少於 10 人， 不多於 60 人為限（含指揮及伴奏在內），每超過或不足一人

扣總平均分數 1 分。 

   （二）參賽團隊需演唱指定曲及自選曲各一首，所演唱歌曲之歌詞需以參加組別之語

言演唱，曲調需具有鄉土風味且能突顯族群特色；演唱之歌謠，指定曲由本會

指定曲中選定，自選曲由參賽隊伍自行決定，惟自選曲演唱時間不得超過 10 分

鐘，每超過 1 分鐘以內扣總平均分數 1 分。 

      （三）本會所定指定曲，國小與國中之各語類均有兩首，高中及教師組除了同聲合唱

兩首外，另附混聲合唱曲各一首，各隊可依團員組成之不同，選擇同聲或混聲

合唱參賽。 

（四）伴奏之樂器除大會提供之鋼琴外，若因歌曲特殊需要，得以自行錄製之卡式音

樂帶、ＣＤ或自備之樂器伴奏。 

三、以上各類組參賽團隊之教師及學生身分不分族籍別，不限參加所屬族群之語系類。 

四、以上各組比賽項目之指定曲隨同本實施要點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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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比賽方式： 

 分初賽、決賽兩階段。 

 一、初賽： 

    (一)主辦單位： 

１． 各縣市政府 

２．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台北縣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比賽程序： 

１． 各類各組均依本實施要點第肆、伍、陸項規定辦理。 

２． 各級學校得由各校先行舉辦校內比賽，由優勝者參加初賽，或由各校選派

參賽。 

    (三)參加對象：依本實施要點第肆項規定辦理。 

    (四)比賽地點： 

 由各主辦單位自行擇定適當場所分區舉行為原則。 

    (五)比賽日期： 

於民國 98 年 12 月 20 日之前舉辦完畢，由各主辦單位編排賽程實施。 

    (六)評審委員： 

由各主辦單位遴聘有關項目之學者專家若干人擔任之，其中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為外縣市（含居住地及任教地）評審，並儘量避免為同一機關服務者。 

    (七)評分標準：技巧及風格：60％；音色：20％；指揮及伴奏：20％。 

    (八)錄取名額： 

１． 以各縣市（區）為比賽單位，各縣市比賽分區標準如下：台北市分 4 區、

台北縣分 4區、高雄市分 2區、桃園縣分 2區、台中縣分 2區，其餘各縣

市為 1區。 

２． 各類各組以每一單位取第一名代表各縣市（區）參加決賽，但第一名不得

有同名次，如比賽得分相等時，由該組評審委員決定優勝代表參加決賽。 

   (九)獎勵： 

凡經初賽評定為優等以上之團隊（含指導老師、指揮、伴奏及相關行政人員），

比照決賽獎勵辦法由各主辦單位分別給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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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縣市（區）初賽日程表及評審委員名單，請於初賽辦理前函知本會，俾便建議

或派員協助。 

(十一)初賽結束後，各主辦單位應於比賽結束後 10 日內，請該縣市（區）參加決賽

之各組代表填具報名表（如附件）一式三份，一份參賽學生或學校自存以便申

報獎勵，一份各主辦單位自存以備查驗，一份函送本會彙整及完成報名手續。 

 二、決賽： 

 (一)主辦單位：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委員會 

 (二)比賽程序： 

１． 依本實施要點第肆、伍、陸項之規定辦理。 

２． 採全區決賽，擇定於台北縣三和國民中學舉行。 

 (三)參加對象： 

除大陸地區設立之學校（華東及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得逕自報名參加決賽外，

其餘由各縣市（區）初賽之主辦單位評選各類組第一名團隊參加比賽，如未辦

理初賽或缺賽之類組得由初賽之主辦單位自行遴選。合於比賽規定之學校團

隊，需由該初賽主辦單位報名參加決賽，依本會提供之報名表電子檔格式列印

清楚並加蓋戳章，連同其電子檔送本會備查。 

 (四)報名地點：國立台北教育大學(音樂學系) 

聯絡地點：10671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2 段 134 號 

電    話：(02)27321104 轉分機 3372、3373 呂小姐。 

傳    真：(02)27350121。 

 (五)報名日期： 

民國 98 年 12 月 21 日至 31 日截止（郵戳為憑，逾期概不受理）。 

 (六)比賽地點：台北縣三和國民中學。 

 (七)決賽日期： 

   預定民國 99 年 3 月至 4月，另由本會訂定賽程一覽表公布施行。 

 (八)評審人員： 

   由本會遴聘有關項目之學者專家若干人擔任。 

 (九)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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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技巧及風格：60％；音色：20％；指揮及伴奏：20％。 

２． 各類組評分方式採中間分數法(各隊最高與最低分均予以去除後，再行平

均)。 

 (十)獎勵標準： 

以各評審委員平均分數化為等第，依照平均分數之高低分別等第，其平均分數

90 分以上者為「特優」（但須經四分之三以上評審委員評分 90 分以上），85 分

以上未滿 90 分者為「優等」，80 分以上未滿 85 分者為「甲等」，未滿 80 分者

不列入等第。 

 (十一)獎勵名額： 

凡成績達到「甲等」以上之等第，不限名額，皆予以獎勵。 

 (十二)獎勵辦法： 

１． 各優勝團隊獲評等者於決賽後現場頒發獎狀，其餘未能於現場受獎者之

獎狀於決賽後逕寄該校。獲得「特優」之團隊，將於比賽後擇定日期頒

發獎座，以資鼓勵。各縣市政府或學校得依據參與本項比賽獲頒之獎

狀，逕予獲獎教師、學生及其指導老師、指揮、伴奏或相關行政人員敘

獎。 

２． 獲得評甲等以上之學校或團隊，由本會函知各有關主管機關或學校依下

列額度敘獎： 

Ａ．獲「特優」，參賽師生、指導老師、指揮及伴奏均予以記功兩次；相

關行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兩次，其人數以 5 人為限。 

Ｂ．列為「優等」，參賽師生、指導老師、指揮及伴奏均予記功乙次；相

關行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數以 5 人為限。 

Ｃ．列為「甲等」，參賽師生、指導老師、指揮及伴奏均予嘉獎乙次；相

關行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數以 2 人為限。 

３． 前列敘獎人員之獎勵得視其獲獎項目分別敘獎。 

４． 初賽及決賽各主辦單位請依本實施要點辦理，辦理成績優良者，由本會

函請教育部轉知各主管機關學校予以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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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參加比賽之團隊及辦理單位應遵守下列各項規定： 

一、凡參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參賽人員（含指導老師、指揮、伴奏及行政

人員），相關機關學校應一律給予公假，如為學校教師則請以公假派代辦理。 

二、參賽團隊代表應於各場次比賽開始 30 分鐘前到達會場並向大會報到。參賽團隊輪到

該隊比賽出場順序，經大會唱名 3 次仍未到場時，以棄權論。 

三、除本會指定之歌曲外，自選之歌曲請參賽隊伍及個人自行攜帶曲譜，並影印八份分送

評審委員及大會以供參考。 

四、團隊可參加不同類組比賽，並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五、在比賽進行時，除工作人員外，非比賽人員均不得上台。 

六、決賽經大會延聘律師公證並邀請各初賽主辦單位代表抽籤決定比賽出場順序及排定賽

程後，除因學生特殊狀況或不可抗力因素，得以書面申請更改報名表內容以外，不得

要求更改賽程或選定之歌曲。 

七、參賽團體及個人應服從本會的評判，如有意見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老師以書面提出；

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一小

時內為之，逾時不予受理。 

八、各縣市（區）辦理初賽或推薦參賽團隊時，應詳加核對參加教師之服務證明及學生之

學籍證明等資料。 

九、各類組報名參賽之學校團隊限於其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區）報名比賽，不得越區報名。 

十、各類組參賽團隊之比賽成績及評審評語於賽後公布。 

十一、凡參賽教師及學生均需攜帶學生證或證明文件以備查驗，若經其他參賽團隊質疑其

比賽資格，並經查驗證件不符規定，且於一小時內無法補繳驗正（為求時效，可以傳

真相關証明文件），則該教師及學生取消參賽資格不得參賽，如已上台演唱或演奏，

由評審會商後酌減該團隊總分。 

十二、凡比賽曲譜，一律採用原版或經授權使用之樂譜，若有違反規定者，其法律責任自

行負責。比賽中會場開放參賽者自行錄音、錄影（錄製人員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報

到處換取錄影證），並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若有違反規定者，應負法律責任。如參

賽者反對大會外之他人錄音錄影，請於報到時向大會申明，俾便於播報注意事項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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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宣布。並禁止使用閃光燈拍照，不得任意干擾演唱者。 

十三、凡報名參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本會攝製各項比賽實況與製作光碟、影帶、圖書

等相關教材，分送學校及社教相關單位，以發揮鄉土歌謠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十四、本會規定之指定曲應依規定版本演唱及演奏，自選曲請依繳交之版本演唱及演奏（但

移調演唱及演奏不在此限），不得擅自更改，如經舉發或評審委員察覺屬實，一律不

予計分。 

十五、同一指導老師不得重複指導兩個以上之參賽團隊，但可跨不同比賽項目指導不同參

賽團隊。同一團隊不得代表兩個以上縣市（區）參加比賽，違者取消參賽資格。 

十六、如有比賽緊急或特殊事項，將於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網站上公布。 

十七、辦理本項比賽所需初賽經費，由各初賽單位籌措；決賽所需經費由教育部、行政院

客家委員會及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統籌支應。 

 

玖、本會設置地點： 

    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 

聯絡地點：台東市博物館路 1 號，郵遞區號 950。 

電  話：(089)381166 分機 723。 

傳    真：(089)382748。 

拾、本實施要點經委員會決議後，報請教育部 98 年 9 月 21 日台社(四)字第 0980161487 號函

核定後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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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一、今年大會不提供各參賽團隊事先彩排事宜，所有人員請在交換場時，才可進出會

場，進場時請儘速並保持安靜以免影響賽程。 

二、場內請勿攜帶飲料、食物；場外請勿練習及大聲喧嘩。為不影響比賽，請關閉行動

電話，或改為震動。比賽會場嚴禁使用閃光燈，欲攝錄影者請至二樓專區，學校如

有需要可自行錄影，大會不再提供比賽光碟片。 

三、搬移伴奏樂器，例如木鼓等請抬高，勿用拖拉方式，以維護舞台地板。 

四、每場比賽結束，立即頒獎，請派人領獎，若無法親自領取，由大會代辦寄發事宜。 

五、三和國中因停車空間有限，僅開放給評審、參賽教師、學校行政人員使用，並於停

滿車位後即管制不能再進入校區。 

六、本會不提供代訂便當，若有需要的學校，請逕行向廠商聯絡。並請廠商於用餐完畢

後回收處理。 

※金馬餐盒 2996-9305   ※宏遠餐盒 2290-0198   ※統鮮餐盒 2299-9899   

※津津餐盒 2985-1830      ※歐克餐盒 8966-9292 

七、其他如有未盡事宜，依 98 學年度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要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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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立三和國中交通路線圖 

場地

名稱 臺北縣立三和國中 

場地

地址 
臺北縣三重市三和路 4段 216 號 

聯絡

電話 
02-228798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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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路線 

由南下或北上高速公路請從三重交流道下，遇第 1 個紅綠燈右轉至三重市三和

路，前進至三和路與自強路交接口，左前方即是三和國中。 

2. 公車路線： 

前往三和國中公共運輸路線： 

請搭乘火車至台北車站下車，轉乘 39、221、232 公車至三和國中站下車。 

 





     音樂廳場地平面配置圖 

場地名稱 
臺北縣立三和國中 

場地地址 臺北縣三重市三和路 4 段 216 號 
聯絡電話 02-22879890-621 

場地平面

配置 音樂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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